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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「專科以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認可及輔導作業要點」第4
點、第6點、第7點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15年6月26日
以臺教高（五）字第1152201668A號令修正發布，檢送發

布令影本及行政規則修正規定各1份，請查照。

一、

二、

​　

本案電子檔得於本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（https://edu.law.
moe.gov.tw）下載。

若對本行政規則修正有任何疑問，請逕洽本部高等教育

司周小姐，電話：（02）7736-579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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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科以上學校自審教師資格認可及輔導作業要點第

四點、第六點、第七點修正規定 

 
 

四、本部應邀集學者專家組成訪視輔導小組，得採調查、書面審查、實地

訪視、訪談及抽查等方式，審視學校教師資格審查相關章則與組織及

運作機制與成效，並擬具評估意見。 

前項作業，本部得委由專案辦公室協助執行。 

本部應組成訪視輔導委員會，審議訪視輔導小組之評估意見及建

議認可等級，其審議結果由本部核定。 

六、（刪除） 

七、學校應依第四點第三項審議結果檢討改進；本部得依審議結果，依第

三點規定辦理分級認可、廢止認可之全部或部分，或安排學校接受輔

導。 


